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3號

原      告  曾繁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姚世昌 

訴訟代理人  曾韻蓉 

            張淑惠 

參  加  人  邱品涵 

            李室呈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0年12月20

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

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

服，提起上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

判決廢棄發交，本院於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更為判決

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應作成准予退還原告溢繳土地增值稅款新臺幣23萬1,556元

及自民國110年5月5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

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退還原告之行政處分。

第一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發交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

參仟元均由被告負擔。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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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係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

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

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

加。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

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

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

程序亦有適用，為同法第236條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之原

聲明為：「１、原處分撤銷。２、請退土地增值稅款

231,556元及利息給原告。」，嗣原告以113年8月5日（本院

收文日）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變更聲明，復於同年月29日本院

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

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

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

帶訴請將被告110年1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

（下稱原處分）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

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撤銷。２、歷審訴

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97、241頁）核原告所

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經被告無異議而

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准許。　

㈢、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訴狀經送達，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

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

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原告將原所有坐落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公坡小

段746-4地號、同段興南小段211-1及213-10地號等3筆土地

（面積分別為877、212及4,4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萬分

之48，下合稱系爭土地），售予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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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各萬分之24），並委任訴外人胡煥炫於110年3月23日

代理其向被告申報買賣移轉系爭土地，並檢附系爭土地為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

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

免徵。訴外人胡煥炫嗣於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為

由，撤回前揭申報，並重行申報系爭土地買賣移轉現值，因

未於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

設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

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

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被告遂依其申報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土地增值稅共計23萬1,556元，原告於110年5月5日完納

稅款並完成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嗣原告於同年8月1日向被告

申請退還已繳納之上開土地增值稅，經被告以110年8月11日

桃稅壢字第1107019817號函（下稱前處分）否准。原告不

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2日府法訴字第

1100244293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

告再以原處分重為處分，仍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駁回，

原告嗣提起上訴，復經本院高等庭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

決廢棄發交。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被告應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等判決意旨，退稅予原告：

１、訴願決定引用財政部107年6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700528580

號函釋（下稱財政部107年函釋），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移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需由權利人

及義務人共同申請，惟該函釋意旨僅係「宜由」權利人及義

務人共同申請退還。財政部98年10月23日台財稅字第

0980023826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98年函釋）亦載明由納稅

義務人申請。故財政部107年函釋增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下稱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所未明定之納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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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減免稅捐，買賣雙方共同申請退稅並無法源依據。

２、參前訴願決定「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7號、108

年度判字第315號及110年度上字第264號等判決意旨，依都

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

按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

效果，並無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人民提

出申請，性質上僅係促使主管稽徵機關注意，而財政部107

年函釋，則僅屬非拘束性之建議性質。從而，原處分以財政

部107年函釋作為否准訴願人申請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之

法令依據，並非妥適…。」故被告應退稅予原告。

㈡、胡煥炫雖受原告委任辦理系爭土地相關事宜，惟其違反原告

意思，雖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以一般稅率課稅，但應

「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故該約定違法，按民

法第111條規定，此部分無效，被告未慮及此。縱如被告所

述依民法第103條對原告直接生效，惟胡煥炫撤回原申報及

重行申報等行為，仍屬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前段「適用

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㈢、被告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後段與第2項規定：

１、訴願決定以財政部98年函釋、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認

納稅義務人有一定之申報協力義務，如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

務人申報資料依法核課稅捐，即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

情事。惟本案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被告引用該函

釋有誤。又前揭釋字未見「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

事」，此為上揭函釋之內容，惟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誤情事應

由司法機關決定。

２、訴願決定忽略原告已於110年3月23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

稽徵機關顯知上情。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承辦人表明

願免徵土地增值稅，不應以一般稅率課稅。同年月21日胡煥

炫以網路撤回原申請，同日被告承辦人核准，僅差2天，又

為同一承辦人員，惟稅捐核課前卻未予原告說明之機會，承

辦人員明知已符合相關規範，卻執意為之，顯有適用法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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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違納保法第11條第4項與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

３、被告未主動提供原告妥適必要之協助，違反納保法第10條:

①、原告僅有於110年3月11日與買方訂定買賣契約，斯時原告與

地政士皆不知系爭土地可免徵土地增值稅，直至同年4月12

日核定，始知地政士疏失。原告未放棄原按公共設施保留地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告就110年4月21日之所有權移轉契約

書上之簽名形式上有所爭執，且該契約未約定用一般稅率。

②、公告地價每年更動乃不確定，買方已獲得系爭土地，未來未

必有損害。李室呈再賣出，原告事先不知，況原告推估前次

移轉現值，應是再加價獲利後賣給他人。同理邱品涵如何使

用系爭土地，亦與原告無涉，原告未曾見過邱品涵之聲明

書，被告將已完成之私人契約與未來不確定之事，假設會損

害買方，混為一談，且原告與買方未造成他人及社會損害，

尚難遽指原告違反民法第148條。前次移轉現值由地政機關

而非被告訂定，其訂定方式是否有法律依據，不無疑義。

４、被告錯誤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房屋稅至本案土地增

值稅。本案為是否得免徵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非專業人

士，不知具體法條、程序，都市計畫是否修定為被告業務，

原告僅被動得知，仍需被告依職權調查，非由原告負全責。

５、本案發生前，已有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可遵守，並參

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

無違反法律，故被告上述理由毫無可採等語。

㈣、並聲明:

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

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

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

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6條、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

免，仍應由當事人依規定程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定，

此可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再字第33號等判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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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契約所為之土地移轉現值申報程序，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

1項前段，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檢附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

申報。查本件依前揭規定，應由原告、買受人等共同向被告

申請。另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其爭訟土地之移轉均肇因

於強制執行，屬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土地稅法第49

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得由權利人單獨申報，與本件不同。被

告於接獲前訴願決定後，復以110年11月25日函限期通知買

受人等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惟該二人均未於期限內提出申

請，因買賣雙方未取得共識，故被告維持110年4月21日雙方

共同申報以一般用地稅率核定土地增值稅，核屬有據。

㈡、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有

權人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以申請免徵土地

增值稅之協力義務，已行之有年，免稅並不免除事前申報義

務。又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0、24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徵收前免徵土地增值稅之

適用，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共同提

出申請，此可參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財政部98年函

釋。再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有關稅費負擔之「土

地增值稅」，明定賣方即原告以「一般稅率」申報，且於第

10條共同委託代理人胡煥炫辦理申報，故按民法第103條第1

項，其於代理權限內，以原告名義就系爭土地所為之行為直

接對原告生效。其於110年4月21日重行申報時未於申報書勾

選免徵土地增值稅，且所檢附之契約書影本除有締約雙方蓋

章外，亦有原告之簽名及用印，足見買賣雙方有按一般用地

申報土地增值稅之意，此與不知或漏未勾選之情形有別。衡

諸上情，本件並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之適用。

㈢、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性質屬暫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未免

除此，係於該項土地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向變更

後移轉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一次徵收包含免徵期間及變更後增

值之土地增值稅，為遞延稅捐。原告於110年8月1日申請免

徵土地增值稅，如經核准，新權利人等取得移轉現值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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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改為原告94年4月取得系爭土地當期移轉現值，日

後渠等再移轉系爭土地時，可能遭額外增加原告應徵之土地

增值稅，此似與雙方約定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不合，且李室

呈已將系爭土地持分部分再移轉，並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

則其將因原告獲准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面臨補徵自94年4

月起至110年7月止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所核算之土地增值稅之

損害。綜上，被告基於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以原告單方申請

改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及退稅，核與土地稅法

第49條第1項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規定不符，否准

原告所請，依法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

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二、…市場…。

２、都市計畫法第48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

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

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

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

３、土地稅法第5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

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

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

４、土地稅法第6條：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

利，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

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

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

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

標準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５、土地稅法第28條前段: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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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６、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被徵收之土地，免徵

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

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

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

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

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７、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

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

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

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

值。

８、110年9月23日增訂土地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依本法第39條

第2項本文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

定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

建檔，並將有關資料送地政機關登載前次移轉現值。

９、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

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

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

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

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

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

年內溢繳者為限。

、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4項、第5

項：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

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

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

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

日起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1項）。第1項規定溢繳之稅

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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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

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

計利息，一併退還（第4項）。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修正

之本條文施行時，因修正施行前第1項事由致溢繳稅款，尚

未逾5年之申請退還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第1項本文規

定；因修正施行前第2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應自修正施行

之日起15年內申請退還（第5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

請。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

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

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

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當之減

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

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110年3月23日土地

增值稅申報書、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4月9日桃都行

字第1100011248號函暨所附該局110年4月1日桃經市字第

1100013727號函、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個人土地業務查詢作業、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

網路撤回110年3月23日申請、110年4月21日土地增值稅申報

書、李室呈將系爭土地持分再移轉資料、前處分、邱品涵聲

明書、前訴願決定、原處分、訴願決定及各該送達證書等在

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1至41、48至56、59至68、75至80、

85至97、236至247頁），洵堪認定。　

㈢、觀察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及110年12月17

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無論是修正

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或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

之退稅請求，解釋上均包含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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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事實認定錯誤所致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

之情形。此規定係屬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性質，規範目的

在於稅捐稽徵機關徵收稅款，欠缺法律上原因，使納稅義務

人繳納之稅款與租稅法規定不一致，納稅義務人有此請求權

以回復與租稅法定原則相符合之應有狀態。是有上開溢繳稅

款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本應主動辦理退稅，其如未辦理，納

稅義務人於請求返還溢繳稅款而遭否准或不予處置，經訴願

後，自得續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此處之課予義務訴訟，並

非請求行政法院判命稅捐稽徵機關撤銷或變更原違法之課稅

處分，而係請求行政法院命其作成准予退還溢繳稅款之行政

處分，如有否准處分則附帶訴請撤銷之。本件經原告於本院

發交更審時業已將速之聲明變更於原告主張欄之訴之聲明所

載，其聲明業已變更為請求行政機關做成退還其溢繳部分之

行政處分。

㈣、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及第48條可知都市計畫法所稱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

更程序及同法第42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

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

而言。再根據土地稅法第5條、第28條前段、行為時土地稅

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文字，其中第39條第2項規定依都

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

同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揆其立法意旨，在於目前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作業，其補償金額低於市價甚多，故

以第39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方式予以補貼。又因公

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前，其所有權人仍有售地變現之可能，

但受限於所售土地將來有被徵收之條件限制，其售價無法與

周邊鄰地之市價甚或土地公告現值等同，則同屬公共設施保

留地，被徵收時既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則徵收前之移轉自亦

應免稅，始符租稅公平。準此，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前揭規定，當然發生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經人民申請為要件，如稅捐稽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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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予以核課，即屬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

情事。 

㈤、又依據土地稅法第6條規定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規定，可

知在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土地稅減免外，授權

行政院裁量另定其他土地稅之減免標準與程序，並非對於上

開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再授

權增加新的限制。是行政院依該授權所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4條第2項之程序規定，即不應適用於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

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是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

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

第2項前段規定，無須申請即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

果，並無適用上開土地稅減免規則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

果之限制要件。

㈥、系爭土地於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時，屬於土地稅法第39條

第2項所定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業經被告於110年4月

12日核定免徵。此時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雖事

後申報之時漏未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

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

文件，但依據前開規定及解釋可知，系爭土地移轉之土地增

值稅已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原告或參加

人是否有申請為要件，也就是說稅捐稽徵機關不能以此主張

原告對於免徵等節具有協力之申報義務。更簡單的來說，該

部分本非屬於稅捐核課範圍，與稅捐稽徵原則中之申報義務

本應做不同程度之處理，而不是稅捐稽徵事項有利不利人民

均須納稅義務人陳報。蓋稅捐稽徵之所以要課予人民申報義

務乙節，係為了租稅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並避免國家

財政因短少稅捐之收取而造成相關資源之短缺，但在退稅或

免稅之情形下，退稅事由及免稅事由雖不能否認人民有協力

申報之義務，但該協力申報義務更大一部分是在人民得主張

自己的權利，保有自己因為勞動或是交易所得享有國家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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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之提醒國家義務，除非法規有規範在此一情形下未為申

報之協力義務有何不利於人民之法律效果，否則當不能以實

際上需課稅時相對人有協力義務而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有不

利益之原理原則，直接認定於退稅或免稅時相對人未盡協力

義務亦有不利益。況且，縱有該不利益之適用，該不利益之

法律效果為何，並無相關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明文規

定，等同於在退稅、免稅之情形下，如以實際要課徵稅賦之

情形解釋人民有如同課稅義務之申報義務，將變相課予人民

不利益，並且可能有違實質租稅原則，亦對法律保留原則有

所違背。況在本件之情形，該得以免徵即土地稅法第39條第

2項之情形，業據被告於原告首次申請時核定在案，是以，

本件原告於再次申報時漏未申報或勾選相關符合免徵土地增

值稅之狀況，身為稅捐稽徵機關之被告當不能以此免徵未予

申報為由而增加法所未給予人民之限制及不利益範圍，是

以，就此而言，被告此部分核課既屬有誤。

㈦、又本件之免徵，是因為符合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

並非原告與參加人2人有約定由參加人負擔土地增值稅之繳

納，亦非因為原告與參加人誤認土地之性質等情，蓋參加人

2人與原告上開約定與主觀認定，前者為兩造私法間之權利

義務關係，並無變更法律上納稅義務人之效力，後者為渠等

之主觀認定，均無法變更納稅義務人及原告是否就該次買賣

符合免徵或減徵之事由。原告自不能就此主張免徵，被告亦

不能就此主張兩造間之契約影響其核課與是否免稅或退稅之

認定。

㈧、另被告主張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屬於暫緩課徵，並非免

徵，況本件參加人李室呈業已移轉由原告處受讓之系爭土

地，原告仍需重新核定後繳納土地增值稅。然於本件買賣以

及申報之時，系爭土地之增值稅原告確實依據前開條文應予

以免徵，不論該免徵之性質為何，後續於原告符合需徵收土

地增值稅之情形下，被告應另為核課處分，不能以此一部分

原告現今負有繳納義務而使前開違法應退稅未退稅之處分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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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法，換言之，本件原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於做成後符合徵

收要件不因事後須向原告須徵收而變為合法。且如前所述，

被告就此情形需另為核課處分，當不能以此理由偷渡前違法

處分而為合法處分。

㈨、是以，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機關遞予維持，亦非妥

適，原告主張為有理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應予撤銷。

六、另按第一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

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

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繳納稅款之日為110年5月5

日，原告就其溢繳部分以前開規定為利息之請求為有理由，

且該法定利息之計算如上所述，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系爭土地於原告以買賣方式移轉予參加人時，為

未經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

2項前段規定之免稅要件，被告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

值稅23萬1,556元，並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前開土地

增值稅，係屬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

請撤銷，並請求被告准予退還上開溢繳之稅款加計繳款日起

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九、本件之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

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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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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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3號
原      告  曾繁祺   




被      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姚世昌  
訴訟代理人  曾韻蓉  
            張淑惠  
參  加  人  邱品涵  
            李室呈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0年1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決廢棄發交，本院於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應作成准予退還原告溢繳土地增值稅款新臺幣23萬1,556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5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退還原告之行政處分。
第一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發交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均由被告負擔。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係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為同法第236條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為：「１、原處分撤銷。２、請退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及利息給原告。」，嗣原告以113年8月5日（本院收文日）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變更聲明，復於同年月29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被告110年1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下稱原處分）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撤銷。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97、241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准許。　
㈢、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訴狀經送達，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原告將原所有坐落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公坡小段746-4地號、同段興南小段211-1及213-10地號等3筆土地（面積分別為877、212及4,4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萬分之48，下合稱系爭土地），售予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應有部分各萬分之24），並委任訴外人胡煥炫於110年3月23日代理其向被告申報買賣移轉系爭土地，並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免徵。訴外人胡煥炫嗣於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為由，撤回前揭申報，並重行申報系爭土地買賣移轉現值，因未於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被告遂依其申報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共計23萬1,556元，原告於110年5月5日完納稅款並完成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嗣原告於同年8月1日向被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上開土地增值稅，經被告以110年8月11日桃稅壢字第1107019817號函（下稱前處分）否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2日府法訴字第1100244293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再以原處分重為處分，仍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駁回，原告嗣提起上訴，復經本院高等庭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決廢棄發交。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被告應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等判決意旨，退稅予原告：
１、訴願決定引用財政部107年6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70052858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107年函釋），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移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需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惟該函釋意旨僅係「宜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退還。財政部98年10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80023826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98年函釋）亦載明由納稅義務人申請。故財政部107年函釋增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買賣雙方共同申請退稅並無法源依據。
２、參前訴願決定「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7號、108年度判字第315號及110年度上字第264號等判決意旨，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按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無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人民提出申請，性質上僅係促使主管稽徵機關注意，而財政部107年函釋，則僅屬非拘束性之建議性質。從而，原處分以財政部107年函釋作為否准訴願人申請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法令依據，並非妥適…。」故被告應退稅予原告。
㈡、胡煥炫雖受原告委任辦理系爭土地相關事宜，惟其違反原告意思，雖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以一般稅率課稅，但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故該約定違法，按民法第111條規定，此部分無效，被告未慮及此。縱如被告所述依民法第103條對原告直接生效，惟胡煥炫撤回原申報及重行申報等行為，仍屬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前段「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㈢、被告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後段與第2項規定：
１、訴願決定以財政部98年函釋、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認納稅義務人有一定之申報協力義務，如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依法核課稅捐，即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事。惟本案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被告引用該函釋有誤。又前揭釋字未見「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事」，此為上揭函釋之內容，惟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誤情事應由司法機關決定。
２、訴願決定忽略原告已於110年3月23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稽徵機關顯知上情。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承辦人表明願免徵土地增值稅，不應以一般稅率課稅。同年月21日胡煥炫以網路撤回原申請，同日被告承辦人核准，僅差2天，又為同一承辦人員，惟稅捐核課前卻未予原告說明之機會，承辦人員明知已符合相關規範，卻執意為之，顯有適用法令錯誤，違納保法第11條第4項與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
３、被告未主動提供原告妥適必要之協助，違反納保法第10條:
①、原告僅有於110年3月11日與買方訂定買賣契約，斯時原告與地政士皆不知系爭土地可免徵土地增值稅，直至同年4月12日核定，始知地政士疏失。原告未放棄原按公共設施保留地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告就110年4月21日之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上之簽名形式上有所爭執，且該契約未約定用一般稅率。
②、公告地價每年更動乃不確定，買方已獲得系爭土地，未來未必有損害。李室呈再賣出，原告事先不知，況原告推估前次移轉現值，應是再加價獲利後賣給他人。同理邱品涵如何使用系爭土地，亦與原告無涉，原告未曾見過邱品涵之聲明書，被告將已完成之私人契約與未來不確定之事，假設會損害買方，混為一談，且原告與買方未造成他人及社會損害，尚難遽指原告違反民法第148條。前次移轉現值由地政機關而非被告訂定，其訂定方式是否有法律依據，不無疑義。
４、被告錯誤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房屋稅至本案土地增值稅。本案為是否得免徵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非專業人士，不知具體法條、程序，都市計畫是否修定為被告業務，原告僅被動得知，仍需被告依職權調查，非由原告負全責。
５、本案發生前，已有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可遵守，並參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故被告上述理由毫無可採等語。
㈣、並聲明:
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
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6條、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仍應由當事人依規定程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定，此可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再字第33號等判決。至因契約所為之土地移轉現值申報程序，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檢附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報。查本件依前揭規定，應由原告、買受人等共同向被告申請。另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其爭訟土地之移轉均肇因於強制執行，屬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得由權利人單獨申報，與本件不同。被告於接獲前訴願決定後，復以110年11月25日函限期通知買受人等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惟該二人均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因買賣雙方未取得共識，故被告維持110年4月21日雙方共同申報以一般用地稅率核定土地增值稅，核屬有據。
㈡、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有權人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協力義務，已行之有年，免稅並不免除事前申報義務。又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24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徵收前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共同提出申請，此可參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財政部98年函釋。再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有關稅費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明定賣方即原告以「一般稅率」申報，且於第10條共同委託代理人胡煥炫辦理申報，故按民法第103條第1項，其於代理權限內，以原告名義就系爭土地所為之行為直接對原告生效。其於110年4月21日重行申報時未於申報書勾選免徵土地增值稅，且所檢附之契約書影本除有締約雙方蓋章外，亦有原告之簽名及用印，足見買賣雙方有按一般用地申報土地增值稅之意，此與不知或漏未勾選之情形有別。衡諸上情，本件並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之適用。
㈢、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性質屬暫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未免除此，係於該項土地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向變更後移轉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一次徵收包含免徵期間及變更後增值之土地增值稅，為遞延稅捐。原告於110年8月1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如經核准，新權利人等取得移轉現值將由110年4月改為原告94年4月取得系爭土地當期移轉現值，日後渠等再移轉系爭土地時，可能遭額外增加原告應徵之土地增值稅，此似與雙方約定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不合，且李室呈已將系爭土地持分部分再移轉，並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則其將因原告獲准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面臨補徵自94年4月起至110年7月止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所核算之土地增值稅之損害。綜上，被告基於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以原告單方申請改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及退稅，核與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規定不符，否准原告所請，依法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二、…市場…。
２、都市計畫法第48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
３、土地稅法第5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
４、土地稅法第6條：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利，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５、土地稅法第28條前段: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６、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７、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８、110年9月23日增訂土地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定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建檔，並將有關資料送地政機關登載前次移轉現值。
９、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
、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日起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1項）。第1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第4項）。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時，因修正施行前第1項事由致溢繳稅款，尚未逾5年之申請退還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第1項本文規定；因修正施行前第2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15年內申請退還（第5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當之減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110年3月23日土地增值稅申報書、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4月9日桃都行字第1100011248號函暨所附該局110年4月1日桃經市字第1100013727號函、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個人土地業務查詢作業、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網路撤回110年3月23日申請、110年4月21日土地增值稅申報書、李室呈將系爭土地持分再移轉資料、前處分、邱品涵聲明書、前訴願決定、原處分、訴願決定及各該送達證書等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1至41、48至56、59至68、75至80、85至97、236至247頁），洵堪認定。　
㈢、觀察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及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無論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或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之退稅請求，解釋上均包含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及因事實認定錯誤所致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情形。此規定係屬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性質，規範目的在於稅捐稽徵機關徵收稅款，欠缺法律上原因，使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款與租稅法規定不一致，納稅義務人有此請求權以回復與租稅法定原則相符合之應有狀態。是有上開溢繳稅款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本應主動辦理退稅，其如未辦理，納稅義務人於請求返還溢繳稅款而遭否准或不予處置，經訴願後，自得續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此處之課予義務訴訟，並非請求行政法院判命稅捐稽徵機關撤銷或變更原違法之課稅處分，而係請求行政法院命其作成准予退還溢繳稅款之行政處分，如有否准處分則附帶訴請撤銷之。本件經原告於本院發交更審時業已將速之聲明變更於原告主張欄之訴之聲明所載，其聲明業已變更為請求行政機關做成退還其溢繳部分之行政處分。
㈣、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及第48條可知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同法第42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再根據土地稅法第5條、第28條前段、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文字，其中第39條第2項規定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揆其立法意旨，在於目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作業，其補償金額低於市價甚多，故以第39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方式予以補貼。又因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前，其所有權人仍有售地變現之可能，但受限於所售土地將來有被徵收之條件限制，其售價無法與周邊鄰地之市價甚或土地公告現值等同，則同屬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時既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則徵收前之移轉自亦應免稅，始符租稅公平。準此，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前揭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經人民申請為要件，如稅捐稽徵機關予以核課，即屬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情事。  
㈤、又依據土地稅法第6條規定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規定，可知在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土地稅減免外，授權行政院裁量另定其他土地稅之減免標準與程序，並非對於上開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再授權增加新的限制。是行政院依該授權所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之程序規定，即不應適用於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是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無須申請即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無適用上開土地稅減免規則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
㈥、系爭土地於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時，屬於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所定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業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免徵。此時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雖事後申報之時漏未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但依據前開規定及解釋可知，系爭土地移轉之土地增值稅已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原告或參加人是否有申請為要件，也就是說稅捐稽徵機關不能以此主張原告對於免徵等節具有協力之申報義務。更簡單的來說，該部分本非屬於稅捐核課範圍，與稅捐稽徵原則中之申報義務本應做不同程度之處理，而不是稅捐稽徵事項有利不利人民均須納稅義務人陳報。蓋稅捐稽徵之所以要課予人民申報義務乙節，係為了租稅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並避免國家財政因短少稅捐之收取而造成相關資源之短缺，但在退稅或免稅之情形下，退稅事由及免稅事由雖不能否認人民有協力申報之義務，但該協力申報義務更大一部分是在人民得主張自己的權利，保有自己因為勞動或是交易所得享有國家租稅減免之提醒國家義務，除非法規有規範在此一情形下未為申報之協力義務有何不利於人民之法律效果，否則當不能以實際上需課稅時相對人有協力義務而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有不利益之原理原則，直接認定於退稅或免稅時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亦有不利益。況且，縱有該不利益之適用，該不利益之法律效果為何，並無相關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明文規定，等同於在退稅、免稅之情形下，如以實際要課徵稅賦之情形解釋人民有如同課稅義務之申報義務，將變相課予人民不利益，並且可能有違實質租稅原則，亦對法律保留原則有所違背。況在本件之情形，該得以免徵即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情形，業據被告於原告首次申請時核定在案，是以，本件原告於再次申報時漏未申報或勾選相關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狀況，身為稅捐稽徵機關之被告當不能以此免徵未予申報為由而增加法所未給予人民之限制及不利益範圍，是以，就此而言，被告此部分核課既屬有誤。
㈦、又本件之免徵，是因為符合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並非原告與參加人2人有約定由參加人負擔土地增值稅之繳納，亦非因為原告與參加人誤認土地之性質等情，蓋參加人2人與原告上開約定與主觀認定，前者為兩造私法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無變更法律上納稅義務人之效力，後者為渠等之主觀認定，均無法變更納稅義務人及原告是否就該次買賣符合免徵或減徵之事由。原告自不能就此主張免徵，被告亦不能就此主張兩造間之契約影響其核課與是否免稅或退稅之認定。
㈧、另被告主張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屬於暫緩課徵，並非免徵，況本件參加人李室呈業已移轉由原告處受讓之系爭土地，原告仍需重新核定後繳納土地增值稅。然於本件買賣以及申報之時，系爭土地之增值稅原告確實依據前開條文應予以免徵，不論該免徵之性質為何，後續於原告符合需徵收土地增值稅之情形下，被告應另為核課處分，不能以此一部分原告現今負有繳納義務而使前開違法應退稅未退稅之處分變為合法，換言之，本件原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於做成後符合徵收要件不因事後須向原告須徵收而變為合法。且如前所述，被告就此情形需另為核課處分，當不能以此理由偷渡前違法處分而為合法處分。
㈨、是以，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機關遞予維持，亦非妥適，原告主張為有理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應予撤銷。
六、另按第一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繳納稅款之日為110年5月5日，原告就其溢繳部分以前開規定為利息之請求為有理由，且該法定利息之計算如上所述，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系爭土地於原告以買賣方式移轉予參加人時，為未經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免稅要件，被告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23萬1,556元，並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前開土地增值稅，係屬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被告准予退還上開溢繳之稅款加計繳款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九、本件之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3號
原      告  曾繁祺   


被      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姚世昌  
訴訟代理人  曾韻蓉  
            張淑惠  
參  加  人  邱品涵  
            李室呈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0年12月20
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
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
服，提起上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
判決廢棄發交，本院於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更為判決
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應作成准予退還原告溢繳土地增值稅款新臺幣23萬1,556元
及自民國110年5月5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
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退還原告之行政處分。
第一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發交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
參仟元均由被告負擔。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係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下
    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
    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
    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
    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
    。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
    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
    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
    有適用，為同法第236條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為
    ：「１、原處分撤銷。２、請退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及利
    息給原告。」，嗣原告以113年8月5日（本院收文日）變更
    訴之聲明二狀變更聲明，復於同年月29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
    當庭變更聲明為：「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
    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
    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被告110年1
    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下稱原處分）及桃園
    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下
    稱訴願決定）撤銷。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
    本院卷第197、241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其請求
    之基礎不變，且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上開
    說明，自應准許。　
㈢、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訴狀經送達，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
    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
    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原告將原所有坐落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公坡小
    段746-4地號、同段興南小段211-1及213-10地號等3筆土地
    （面積分別為877、212及4,4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萬分
    之48，下合稱系爭土地），售予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應
    有部分各萬分之24），並委任訴外人胡煥炫於110年3月23日
    代理其向被告申報買賣移轉系爭土地，並檢附系爭土地為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
    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
    免徵。訴外人胡煥炫嗣於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為由
    ，撤回前揭申報，並重行申報系爭土地買賣移轉現值，因未
    於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
    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
    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被告遂依其申報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土地增值稅共計23萬1,556元，原告於110年5月5日完納稅款
    並完成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嗣原告於同年8月1日向被告申請
    退還已繳納之上開土地增值稅，經被告以110年8月11日桃稅
    壢字第1107019817號函（下稱前處分）否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2日府法訴字第110024429
    3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再以原
    處分重為處分，仍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
    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
    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駁回，原告嗣提起
    上訴，復經本院高等庭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決廢棄發交
    。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被告應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等判決意旨，退稅予原告：
１、訴願決定引用財政部107年6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700528580號
    函釋（下稱財政部107年函釋），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移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需由權利人及
    義務人共同申請，惟該函釋意旨僅係「宜由」權利人及義務
    人共同申請退還。財政部98年10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800238
    26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98年函釋）亦載明由納稅義務人申
    請。故財政部107年函釋增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
    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
    捐，買賣雙方共同申請退稅並無法源依據。
２、參前訴願決定「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7號、108年
    度判字第315號及110年度上字第264號等判決意旨，依都市
    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按
    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
    果，並無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人民提出
    申請，性質上僅係促使主管稽徵機關注意，而財政部107年
    函釋，則僅屬非拘束性之建議性質。從而，原處分以財政部
    107年函釋作為否准訴願人申請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法
    令依據，並非妥適…。」故被告應退稅予原告。
㈡、胡煥炫雖受原告委任辦理系爭土地相關事宜，惟其違反原告
    意思，雖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以一般稅率課稅，但應
    「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故該約定違法，按民
    法第111條規定，此部分無效，被告未慮及此。縱如被告所
    述依民法第103條對原告直接生效，惟胡煥炫撤回原申報及
    重行申報等行為，仍屬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前段「適用
    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㈢、被告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後段與第2項規定：
１、訴願決定以財政部98年函釋、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認納
    稅義務人有一定之申報協力義務，如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
    人申報資料依法核課稅捐，即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
    事。惟本案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被告引用該函釋
    有誤。又前揭釋字未見「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事」
    ，此為上揭函釋之內容，惟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誤情事應由司
    法機關決定。
２、訴願決定忽略原告已於110年3月23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
    稽徵機關顯知上情。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承辦人表明
    願免徵土地增值稅，不應以一般稅率課稅。同年月21日胡煥
    炫以網路撤回原申請，同日被告承辦人核准，僅差2天，又
    為同一承辦人員，惟稅捐核課前卻未予原告說明之機會，承
    辦人員明知已符合相關規範，卻執意為之，顯有適用法令錯
    誤，違納保法第11條第4項與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
３、被告未主動提供原告妥適必要之協助，違反納保法第10條:
①、原告僅有於110年3月11日與買方訂定買賣契約，斯時原告與
    地政士皆不知系爭土地可免徵土地增值稅，直至同年4月12
    日核定，始知地政士疏失。原告未放棄原按公共設施保留地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告就110年4月21日之所有權移轉契約
    書上之簽名形式上有所爭執，且該契約未約定用一般稅率。
②、公告地價每年更動乃不確定，買方已獲得系爭土地，未來未
    必有損害。李室呈再賣出，原告事先不知，況原告推估前次
    移轉現值，應是再加價獲利後賣給他人。同理邱品涵如何使
    用系爭土地，亦與原告無涉，原告未曾見過邱品涵之聲明書
    ，被告將已完成之私人契約與未來不確定之事，假設會損害
    買方，混為一談，且原告與買方未造成他人及社會損害，尚
    難遽指原告違反民法第148條。前次移轉現值由地政機關而
    非被告訂定，其訂定方式是否有法律依據，不無疑義。
４、被告錯誤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房屋稅至本案土地增值
    稅。本案為是否得免徵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非專業人士
    ，不知具體法條、程序，都市計畫是否修定為被告業務，原
    告僅被動得知，仍需被告依職權調查，非由原告負全責。
５、本案發生前，已有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可遵守，並參
    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
    無違反法律，故被告上述理由毫無可採等語。
㈣、並聲明:
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
    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
    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
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6條、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
    ，仍應由當事人依規定程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定，此
    可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再字第33號等判決。至因
    契約所為之土地移轉現值申報程序，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
    項前段，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檢附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
    報。查本件依前揭規定，應由原告、買受人等共同向被告申
    請。另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其爭訟土地之移轉均肇因於
    強制執行，屬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土地稅法第49條
    第1項但書規定之得由權利人單獨申報，與本件不同。被告
    於接獲前訴願決定後，復以110年11月25日函限期通知買受
    人等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惟該二人均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
    ，因買賣雙方未取得共識，故被告維持110年4月21日雙方共
    同申報以一般用地稅率核定土地增值稅，核屬有據。
㈡、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有權
    人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以申請免徵土地增
    值稅之協力義務，已行之有年，免稅並不免除事前申報義務
    。又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2
    4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徵收前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
    ，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共同提出申
    請，此可參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財政部98年函釋。再
    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有關稅費負擔之「土地增值
    稅」，明定賣方即原告以「一般稅率」申報，且於第10條共
    同委託代理人胡煥炫辦理申報，故按民法第103條第1項，其
    於代理權限內，以原告名義就系爭土地所為之行為直接對原
    告生效。其於110年4月21日重行申報時未於申報書勾選免徵
    土地增值稅，且所檢附之契約書影本除有締約雙方蓋章外，
    亦有原告之簽名及用印，足見買賣雙方有按一般用地申報土
    地增值稅之意，此與不知或漏未勾選之情形有別。衡諸上情
    ，本件並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之適用。
㈢、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性質屬暫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未免除
    此，係於該項土地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向變更後
    移轉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一次徵收包含免徵期間及變更後增值
    之土地增值稅，為遞延稅捐。原告於110年8月1日申請免徵
    土地增值稅，如經核准，新權利人等取得移轉現值將由110
    年4月改為原告94年4月取得系爭土地當期移轉現值，日後渠
    等再移轉系爭土地時，可能遭額外增加原告應徵之土地增值
    稅，此似與雙方約定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不合，且李室呈已
    將系爭土地持分部分再移轉，並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則其
    將因原告獲准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面臨補徵自94年4月起
    至110年7月止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所核算之土地增值稅之損害
    。綜上，被告基於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以原告單方申請改按
    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及退稅，核與土地稅法第49
    條第1項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規定不符，否准原告
    所請，依法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
    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二、…市場…。
２、都市計畫法第48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
    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
    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
    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
３、土地稅法第5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
    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
    、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
４、土地稅法第6條：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利
    ，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
    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
    墓、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及
    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
    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５、土地稅法第28條前段: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
    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６、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被徵收之土地，免徵
    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
    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
    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
    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
    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７、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
    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
    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
    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
    值。
８、110年9月23日增訂土地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依本法第39條
    第2項本文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定
    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建
    檔，並將有關資料送地政機關登載前次移轉現值。
９、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
    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
    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納
    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
    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
    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
    內溢繳者為限。
、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4項、第5項
    ：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
    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明，
    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於政
    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日起
    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1項）。第1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
    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
    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
    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退還（第4項）。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修正之本條文
    施行時，因修正施行前第1項事由致溢繳稅款，尚未逾5年之
    申請退還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第1項本文規定；因修
    正施行前第2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15
    年內申請退還（第5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
    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
    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
    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
    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當之減免
    ；減免標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
    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110年3月23日土地
    增值稅申報書、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4月9日桃都行
    字第1100011248號函暨所附該局110年4月1日桃經市字第110
    0013727號函、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個人土地業務查詢作業、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網路
    撤回110年3月23日申請、110年4月21日土地增值稅申報書、
    李室呈將系爭土地持分再移轉資料、前處分、邱品涵聲明書
    、前訴願決定、原處分、訴願決定及各該送達證書等在卷可
    稽（見原處分卷第1至41、48至56、59至68、75至80、85至9
    7、236至247頁），洵堪認定。　
㈢、觀察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及110年12月17日
    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無論是修正前
    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或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之
    退稅請求，解釋上均包含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及因
    事實認定錯誤所致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
    情形。此規定係屬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性質，規範目的在
    於稅捐稽徵機關徵收稅款，欠缺法律上原因，使納稅義務人
    繳納之稅款與租稅法規定不一致，納稅義務人有此請求權以
    回復與租稅法定原則相符合之應有狀態。是有上開溢繳稅款
    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本應主動辦理退稅，其如未辦理，納稅
    義務人於請求返還溢繳稅款而遭否准或不予處置，經訴願後
    ，自得續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此處之課予義務訴訟，並非
    請求行政法院判命稅捐稽徵機關撤銷或變更原違法之課稅處
    分，而係請求行政法院命其作成准予退還溢繳稅款之行政處
    分，如有否准處分則附帶訴請撤銷之。本件經原告於本院發
    交更審時業已將速之聲明變更於原告主張欄之訴之聲明所載
    ，其聲明業已變更為請求行政機關做成退還其溢繳部分之行
    政處分。
㈣、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及第48條可知都市計畫法所稱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
    程序及同法第42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
    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
    言。再根據土地稅法第5條、第28條前段、行為時土地稅法
    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文字，其中第39條第2項規定依都市
    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同
    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揆其立法意旨，在於目前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作業，其補償金額低於市價甚多，故以
    第39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方式予以補貼。又因公共
    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前，其所有權人仍有售地變現之可能，但
    受限於所售土地將來有被徵收之條件限制，其售價無法與周
    邊鄰地之市價甚或土地公告現值等同，則同屬公共設施保留
    地，被徵收時既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則徵收前之移轉自亦應
    免稅，始符租稅公平。準此，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
    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前揭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
    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經人民申請為要件，如稅捐稽徵機
    關予以核課，即屬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情
    事。  
㈤、又依據土地稅法第6條規定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規定，可知
    在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土地稅減免外，授權行
    政院裁量另定其他土地稅之減免標準與程序，並非對於上開
    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再授權
    增加新的限制。是行政院依該授權所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
    條第2項之程序規定，即不應適用於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
    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是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
    2項前段規定，無須申請即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
    ，並無適用上開土地稅減免規則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
    之限制要件。
㈥、系爭土地於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時，屬於土地稅法第39條
    第2項所定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業經被告於110年4月1
    2日核定免徵。此時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雖事
    後申報之時漏未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
    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
    件，但依據前開規定及解釋可知，系爭土地移轉之土地增值
    稅已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原告或參加人
    是否有申請為要件，也就是說稅捐稽徵機關不能以此主張原
    告對於免徵等節具有協力之申報義務。更簡單的來說，該部
    分本非屬於稅捐核課範圍，與稅捐稽徵原則中之申報義務本
    應做不同程度之處理，而不是稅捐稽徵事項有利不利人民均
    須納稅義務人陳報。蓋稅捐稽徵之所以要課予人民申報義務
    乙節，係為了租稅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並避免國家財
    政因短少稅捐之收取而造成相關資源之短缺，但在退稅或免
    稅之情形下，退稅事由及免稅事由雖不能否認人民有協力申
    報之義務，但該協力申報義務更大一部分是在人民得主張自
    己的權利，保有自己因為勞動或是交易所得享有國家租稅減
    免之提醒國家義務，除非法規有規範在此一情形下未為申報
    之協力義務有何不利於人民之法律效果，否則當不能以實際
    上需課稅時相對人有協力義務而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有不利
    益之原理原則，直接認定於退稅或免稅時相對人未盡協力義
    務亦有不利益。況且，縱有該不利益之適用，該不利益之法
    律效果為何，並無相關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明文規定
    ，等同於在退稅、免稅之情形下，如以實際要課徵稅賦之情
    形解釋人民有如同課稅義務之申報義務，將變相課予人民不
    利益，並且可能有違實質租稅原則，亦對法律保留原則有所
    違背。況在本件之情形，該得以免徵即土地稅法第39條第2
    項之情形，業據被告於原告首次申請時核定在案，是以，本
    件原告於再次申報時漏未申報或勾選相關符合免徵土地增值
    稅之狀況，身為稅捐稽徵機關之被告當不能以此免徵未予申
    報為由而增加法所未給予人民之限制及不利益範圍，是以，
    就此而言，被告此部分核課既屬有誤。
㈦、又本件之免徵，是因為符合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並
    非原告與參加人2人有約定由參加人負擔土地增值稅之繳納
    ，亦非因為原告與參加人誤認土地之性質等情，蓋參加人2
    人與原告上開約定與主觀認定，前者為兩造私法間之權利義
    務關係，並無變更法律上納稅義務人之效力，後者為渠等之
    主觀認定，均無法變更納稅義務人及原告是否就該次買賣符
    合免徵或減徵之事由。原告自不能就此主張免徵，被告亦不
    能就此主張兩造間之契約影響其核課與是否免稅或退稅之認
    定。
㈧、另被告主張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屬於暫緩課徵，並非免徵，
    況本件參加人李室呈業已移轉由原告處受讓之系爭土地，原
    告仍需重新核定後繳納土地增值稅。然於本件買賣以及申報
    之時，系爭土地之增值稅原告確實依據前開條文應予以免徵
    ，不論該免徵之性質為何，後續於原告符合需徵收土地增值
    稅之情形下，被告應另為核課處分，不能以此一部分原告現
    今負有繳納義務而使前開違法應退稅未退稅之處分變為合法
    ，換言之，本件原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於做成後符合徵收要件
    不因事後須向原告須徵收而變為合法。且如前所述，被告就
    此情形需另為核課處分，當不能以此理由偷渡前違法處分而
    為合法處分。
㈨、是以，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機關遞予維持，亦非妥適
    ，原告主張為有理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應予撤銷。
六、另按第一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
    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
    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
    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稅捐稽徵法第
    28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繳納稅款之日為110年5月5日
    ，原告就其溢繳部分以前開規定為利息之請求為有理由，且
    該法定利息之計算如上所述，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系爭土地於原告以買賣方式移轉予參加人時，為
    未經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
    2項前段規定之免稅要件，被告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
    值稅23萬1,556元，並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前開土地
    增值稅，係屬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
    請撤銷，並請求被告准予退還上開溢繳之稅款加計繳款日起
    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九、本件之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
    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稅簡更一字第3號
原      告  曾繁祺   


被      告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代  表  人  姚世昌  
訴訟代理人  曾韻蓉  
            張淑惠  
參  加  人  邱品涵  
            李室呈  
上列當事人間土地增值稅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0年1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原告之訴駁回，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決廢棄發交，本院於113年10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被告應作成准予退還原告溢繳土地增值稅款新臺幣23萬1,556元及自民國110年5月5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退還原告之行政處分。
第一審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發交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仟元均由被告負擔。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仟元。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㈠、本件係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之事件，依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合先敘明。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2款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適用，為同法第236條所明定。查原告起訴時之原聲明為：「１、原處分撤銷。２、請退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及利息給原告。」，嗣原告以113年8月5日（本院收文日）變更訴之聲明二狀變更聲明，復於同年月29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變更聲明為：「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被告110年12月20日桃稅壢字第1107445657號函（下稱原處分）及桃園市政府111年5月17日府法訴字第1110037227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撤銷。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97、241頁）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及追加，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且經被告無異議而為本案言詞辯論，揆諸上開說明，自應准許。　
㈢、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訴狀經送達，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218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到場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事實概要：原原告將原所有坐落桃園市中壢區興南段公坡小段746-4地號、同段興南小段211-1及213-10地號等3筆土地（面積分別為877、212及4,416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各萬分之48，下合稱系爭土地），售予參加人邱品涵、李室呈（應有部分各萬分之24），並委任訴外人胡煥炫於110年3月23日代理其向被告申報買賣移轉系爭土地，並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免徵。訴外人胡煥炫嗣於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為由，撤回前揭申報，並重行申報系爭土地買賣移轉現值，因未於土地增值稅（土地現值）申報書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被告遂依其申報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共計23萬1,556元，原告於110年5月5日完納稅款並完成系爭土地移轉登記。嗣原告於同年8月1日向被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上開土地增值稅，經被告以110年8月11日桃稅壢字第1107019817號函（下稱前處分）否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2日府法訴字第1100244293號訴願決定（下稱前訴願決定）撤銷前處分，被告再以原處分重為處分，仍否准所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111年度稅簡字第10號判決駁回，原告嗣提起上訴，復經本院高等庭111年度簡上字第201號判決廢棄發交。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被告應依照最高行政法院等判決意旨，退稅予原告：
１、訴願決定引用財政部107年6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70052858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107年函釋），稱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移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需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惟該函釋意旨僅係「宜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申請退還。財政部98年10月23日台財稅字第09800238260號函釋（下稱財政部98年函釋）亦載明由納稅義務人申請。故財政部107年函釋增加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買賣雙方共同申請退稅並無法源依據。
２、參前訴願決定「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87號、108年度判字第315號及110年度上字第264號等判決意旨，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於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按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無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人民提出申請，性質上僅係促使主管稽徵機關注意，而財政部107年函釋，則僅屬非拘束性之建議性質。從而，原處分以財政部107年函釋作為否准訴願人申請退還已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法令依據，並非妥適…。」故被告應退稅予原告。
㈡、胡煥炫雖受原告委任辦理系爭土地相關事宜，惟其違反原告意思，雖本案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以一般稅率課稅，但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故該約定違法，按民法第111條規定，此部分無效，被告未慮及此。縱如被告所述依民法第103條對原告直接生效，惟胡煥炫撤回原申報及重行申報等行為，仍屬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前段「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
㈢、被告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後段與第2項規定：
１、訴願決定以財政部98年函釋、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認納稅義務人有一定之申報協力義務，如稽徵機關依據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依法核課稅捐，即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事。惟本案應適用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被告引用該函釋有誤。又前揭釋字未見「難歸責稽徵機關有核課錯誤情事」，此為上揭函釋之內容，惟行政機關是否有錯誤情事應由司法機關決定。
２、訴願決定忽略原告已於110年3月23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稽徵機關顯知上情。原告於110年4月19日向被告承辦人表明願免徵土地增值稅，不應以一般稅率課稅。同年月21日胡煥炫以網路撤回原申請，同日被告承辦人核准，僅差2天，又為同一承辦人員，惟稅捐核課前卻未予原告說明之機會，承辦人員明知已符合相關規範，卻執意為之，顯有適用法令錯誤，違納保法第11條第4項與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
３、被告未主動提供原告妥適必要之協助，違反納保法第10條:
①、原告僅有於110年3月11日與買方訂定買賣契約，斯時原告與地政士皆不知系爭土地可免徵土地增值稅，直至同年4月12日核定，始知地政士疏失。原告未放棄原按公共設施保留地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原告就110年4月21日之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上之簽名形式上有所爭執，且該契約未約定用一般稅率。
②、公告地價每年更動乃不確定，買方已獲得系爭土地，未來未必有損害。李室呈再賣出，原告事先不知，況原告推估前次移轉現值，應是再加價獲利後賣給他人。同理邱品涵如何使用系爭土地，亦與原告無涉，原告未曾見過邱品涵之聲明書，被告將已完成之私人契約與未來不確定之事，假設會損害買方，混為一談，且原告與買方未造成他人及社會損害，尚難遽指原告違反民法第148條。前次移轉現值由地政機關而非被告訂定，其訂定方式是否有法律依據，不無疑義。
４、被告錯誤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房屋稅至本案土地增值稅。本案為是否得免徵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非專業人士，不知具體法條、程序，都市計畫是否修定為被告業務，原告僅被動得知，仍需被告依職權調查，非由原告負全責。
５、本案發生前，已有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可遵守，並參納保法第3條第3項、第9條第3項，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故被告上述理由毫無可採等語。
㈣、並聲明:
１、被告依照行為時稅捐稽徵法第28條規定，作成准予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款231,556元與自110年5月5日開始計算法定利息給原告，並附帶訴請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撤銷。
２、歷審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按土地稅減免規則第6條、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仍應由當事人依規定程序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定，此可參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簡再字第33號等判決。至因契約所為之土地移轉現值申報程序，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檢附契約及有關文件，共同申報。查本件依前揭規定，應由原告、買受人等共同向被告申請。另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其爭訟土地之移轉均肇因於強制執行，屬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得由權利人單獨申報，與本件不同。被告於接獲前訴願決定後，復以110年11月25日函限期通知買受人等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惟該二人均未於期限內提出申請，因買賣雙方未取得共識，故被告維持110年4月21日雙方共同申報以一般用地稅率核定土地增值稅，核屬有據。
㈡、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及其立法理由，可知所有權人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協力義務，已行之有年，免稅並不免除事前申報義務。又依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前段、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0、24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徵收前免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共同提出申請，此可參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財政部98年函釋。再者，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第6條有關稅費負擔之「土地增值稅」，明定賣方即原告以「一般稅率」申報，且於第10條共同委託代理人胡煥炫辦理申報，故按民法第103條第1項，其於代理權限內，以原告名義就系爭土地所為之行為直接對原告生效。其於110年4月21日重行申報時未於申報書勾選免徵土地增值稅，且所檢附之契約書影本除有締約雙方蓋章外，亦有原告之簽名及用印，足見買賣雙方有按一般用地申報土地增值稅之意，此與不知或漏未勾選之情形有別。衡諸上情，本件並無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之適用。
㈢、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性質屬暫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並未免除此，係於該項土地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向變更後移轉該土地之所有權人一次徵收包含免徵期間及變更後增值之土地增值稅，為遞延稅捐。原告於110年8月1日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如經核准，新權利人等取得移轉現值將由110年4月改為原告94年4月取得系爭土地當期移轉現值，日後渠等再移轉系爭土地時，可能遭額外增加原告應徵之土地增值稅，此似與雙方約定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不合，且李室呈已將系爭土地持分部分再移轉，並按一般用地稅率申報，則其將因原告獲准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面臨補徵自94年4月起至110年7月止依土地漲價總數額所核算之土地增值稅之損害。綜上，被告基於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以原告單方申請改按公共設施保留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及退稅，核與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規定不符，否准原告所請，依法並無不合等語。
㈣、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１、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第2款：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二、…市場…。
２、都市計畫法第48條: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
３、土地稅法第5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
４、土地稅法第6條：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利，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５、土地稅法第28條前段: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
６、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但經變更為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後再移轉時，以該土地第一次免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７、土地稅法第49條第1項: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權利人及義務人應於訂定契約之日起30日內，檢附契約影本及有關文件，共同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其土地移轉現值。但依規定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者，權利人得單獨申報其移轉現值。
８、110年9月23日增訂土地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定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證明文件；…。依本法第39條第2項本文…規定核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建檔，並將有關資料送地政機關登載前次移轉現值。
９、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
、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4項、第5項：因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或其他原因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納稅義務人得自繳納之日起10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屆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但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其退稅請求權自繳納之日起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第1項）。第1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1月1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第4項）。中華民國110年11月30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時，因修正施行前第1項事由致溢繳稅款，尚未逾5年之申請退還期間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第1項本文規定；因修正施行前第2項事由致溢繳稅款者，應自修正施行之日起15年內申請退還（第5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應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時，檢同有關證明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當之減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異動索引查詢資料、土地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110年3月23日土地增值稅申報書、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4月9日桃都行字第1100011248號函暨所附該局110年4月1日桃經市字第1100013727號函、桃園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個人土地業務查詢作業、110年4月21日以未按契約申報網路撤回110年3月23日申請、110年4月21日土地增值稅申報書、李室呈將系爭土地持分再移轉資料、前處分、邱品涵聲明書、前訴願決定、原處分、訴願決定及各該送達證書等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1至41、48至56、59至68、75至80、85至97、236至247頁），洵堪認定。　
㈢、觀察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及110年12月17日修正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5項之規定，無論是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第2項或修正後同條第1項規定之退稅請求，解釋上均包含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及因事實認定錯誤所致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情形。此規定係屬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性質，規範目的在於稅捐稽徵機關徵收稅款，欠缺法律上原因，使納稅義務人繳納之稅款與租稅法規定不一致，納稅義務人有此請求權以回復與租稅法定原則相符合之應有狀態。是有上開溢繳稅款情形，稅捐稽徵機關本應主動辦理退稅，其如未辦理，納稅義務人於請求返還溢繳稅款而遭否准或不予處置，經訴願後，自得續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此處之課予義務訴訟，並非請求行政法院判命稅捐稽徵機關撤銷或變更原違法之課稅處分，而係請求行政法院命其作成准予退還溢繳稅款之行政處分，如有否准處分則附帶訴請撤銷之。本件經原告於本院發交更審時業已將速之聲明變更於原告主張欄之訴之聲明所載，其聲明業已變更為請求行政機關做成退還其溢繳部分之行政處分。
㈣、依據都市計畫法第42條第1項及第48條可知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同法第42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再根據土地稅法第5條、第28條前段、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文字，其中第39條第2項規定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揆其立法意旨，在於目前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徵收作業，其補償金額低於市價甚多，故以第39條第1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方式予以補貼。又因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前，其所有權人仍有售地變現之可能，但受限於所售土地將來有被徵收之條件限制，其售價無法與周邊鄰地之市價甚或土地公告現值等同，則同屬公共設施保留地，被徵收時既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則徵收前之移轉自亦應免稅，始符租稅公平。準此，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前揭規定，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經人民申請為要件，如稅捐稽徵機關予以核課，即屬適用法令錯誤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情事。  
㈤、又依據土地稅法第6條規定及平均地權條例第25條規定，可知在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土地稅減免外，授權行政院裁量另定其他土地稅之減免標準與程序，並非對於上開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再授權增加新的限制。是行政院依該授權所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4條第2項之程序規定，即不應適用於土地稅法及平均地權條例已明定之減免土地稅規定。是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依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無須申請即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無適用上開土地稅減免規則須經人民申請始生免稅效果之限制要件。
㈥、系爭土地於原告繳納土地增值稅之時，屬於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所定之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情形，業經被告於110年4月12日核定免徵。此時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雖事後申報之時漏未勾選「本筆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０份，請依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亦未檢附系爭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相關證明文件，但依據前開規定及解釋可知，系爭土地移轉之土地增值稅已當然發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效果，並不以原告或參加人是否有申請為要件，也就是說稅捐稽徵機關不能以此主張原告對於免徵等節具有協力之申報義務。更簡單的來說，該部分本非屬於稅捐核課範圍，與稅捐稽徵原則中之申報義務本應做不同程度之處理，而不是稅捐稽徵事項有利不利人民均須納稅義務人陳報。蓋稅捐稽徵之所以要課予人民申報義務乙節，係為了租稅管理及核課稅捐之正確性，並避免國家財政因短少稅捐之收取而造成相關資源之短缺，但在退稅或免稅之情形下，退稅事由及免稅事由雖不能否認人民有協力申報之義務，但該協力申報義務更大一部分是在人民得主張自己的權利，保有自己因為勞動或是交易所得享有國家租稅減免之提醒國家義務，除非法規有規範在此一情形下未為申報之協力義務有何不利於人民之法律效果，否則當不能以實際上需課稅時相對人有協力義務而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有不利益之原理原則，直接認定於退稅或免稅時相對人未盡協力義務亦有不利益。況且，縱有該不利益之適用，該不利益之法律效果為何，並無相關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明文規定，等同於在退稅、免稅之情形下，如以實際要課徵稅賦之情形解釋人民有如同課稅義務之申報義務，將變相課予人民不利益，並且可能有違實質租稅原則，亦對法律保留原則有所違背。況在本件之情形，該得以免徵即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情形，業據被告於原告首次申請時核定在案，是以，本件原告於再次申報時漏未申報或勾選相關符合免徵土地增值稅之狀況，身為稅捐稽徵機關之被告當不能以此免徵未予申報為由而增加法所未給予人民之限制及不利益範圍，是以，就此而言，被告此部分核課既屬有誤。
㈦、又本件之免徵，是因為符合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之規定，並非原告與參加人2人有約定由參加人負擔土地增值稅之繳納，亦非因為原告與參加人誤認土地之性質等情，蓋參加人2人與原告上開約定與主觀認定，前者為兩造私法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並無變更法律上納稅義務人之效力，後者為渠等之主觀認定，均無法變更納稅義務人及原告是否就該次買賣符合免徵或減徵之事由。原告自不能就此主張免徵，被告亦不能就此主張兩造間之契約影響其核課與是否免稅或退稅之認定。
㈧、另被告主張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屬於暫緩課徵，並非免徵，況本件參加人李室呈業已移轉由原告處受讓之系爭土地，原告仍需重新核定後繳納土地增值稅。然於本件買賣以及申報之時，系爭土地之增值稅原告確實依據前開條文應予以免徵，不論該免徵之性質為何，後續於原告符合需徵收土地增值稅之情形下，被告應另為核課處分，不能以此一部分原告現今負有繳納義務而使前開違法應退稅未退稅之處分變為合法，換言之，本件原屬違法之行政處分於做成後符合徵收要件不因事後須向原告須徵收而變為合法。且如前所述，被告就此情形需另為核課處分，當不能以此理由偷渡前違法處分而為合法處分。
㈨、是以，原處分核有違誤，訴願決定機關遞予維持，亦非妥適，原告主張為有理由，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應予撤銷。
六、另按第一項規定溢繳之稅款，納稅義務人以現金繳納者，應自其繳納該項稅款之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日止，按溢繳之稅額，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繳納稅款之日為110年5月5日，原告就其溢繳部分以前開規定為利息之請求為有理由，且該法定利息之計算如上所述，應予准許。　
七、綜上所述，系爭土地於原告以買賣方式移轉予參加人時，為未經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符合行為時土地稅法第39條第2項前段規定之免稅要件，被告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23萬1,556元，並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已繳納之前開土地增值稅，係屬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有未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被告准予退還上開溢繳之稅款加計繳款日起算之法定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九、本件之訴訟費用由敗訴之被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　
十、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